
鹿港國中 114 年畢業紀念冊學生  生活照拍照相關事宜 

※ 拍照日期：12 月 6 日(六)  

※ 拍照注意事項： 

1. 當天請著自己喜歡的便服進行拍照，以整齊清潔為原則，請確實做好臉部清潔與

頭髮的整理。 

2. 請依照規定時程到校拍照，班長於學務處後方先行集合整隊，再至學務處拿取點
名單，確實清點有到校拍攝藝術照的同學。 

3. 當天若未到校拍攝生活照則不予補拍，班級製作紀念冊內頁時，請自行挑選一張

與班上同學大小相近之個人照以製作內頁。 

4. 拍照當天學生請勿點散瞳劑，以免眼睛畏光。 

5. 拍攝生活照時，學生可自行準備道具(如:樂器、玩偶、玩具)，但請勿過大。手的

動作請勿過大，以免被裁切到。 

6. 各班生活照拍照時程表如下： 

 

 

 拍照時間 集合時間 拍照班級順序 

上午 

08：00 ~ 08：20 7：50 301 

08：20 ~ 08：40 8：10 302 

08：40 ~ 09：00 8：30 303 

09：00 ~ 09：20 8：50 304 

09：20 ~ 09：40 9：10 305 

09：40 ~ 10：00 9：30 306 

10：00 ~ 10：20 9：50 307 

10：20 ~ 10：40 10：10 308 

10：40 ~ 11：00 10：30 309 

11：00 ~ 11：20 10：50 310 

11：20 ~ 11：40 11：10 311 

11：40 ~ 12：00 11：30 312 

下午 

12：40 ~ 13：00 12：30 313 

13：00 ~ 13：20 12：50 314 

13：20 ~ 13：40 13：10 315 

13：40 ~ 14：00 13：30 316 

14：00 ~ 14：20 14：10 31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鹿港國中 114 學年度三年級學生  證件照拍照事宜 

拍照注意事項 

一、 12/17(三)：三年級學生個人證件照拍照 

1. 請各位同學著整齊制服拍照。 

2. 每位三年級同學皆需拍照，因照片將用於學測報名及申請個人新式身份證用，若未

拍照需自行去外面自費拍照。 

3. 內政部戶政司新式身份證拍照注意事項： 

     （1）呈現清楚的臉型輪廓，不能側向一邊或傾斜。 

     （2）臉型兩側、兩耳輪廓及特殊痣、胎記、疤痕需清楚呈現。 

     （3）不能帶帽子。 

     （4）眼睛必須張開且清晰可見，不能被頭髮遮蓋。 

  （5）如果配戴眼鏡，眼睛需清楚呈現，不能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，且不能佩戴有色

眼鏡，並避免配戴粗重的鏡架，確認鏡架不遮住眼睛任何的一部分。 

     （6）眼睛正視相機鏡頭拍攝，無特殊表情且嘴巴需合閉，不能露出牙齒。 

     （7）留長髮者，其瀏海以不得遮蓋眉毛及臉部五官為原則。 

    請遵守以上規定，若未依規定致使照片無法申請新式身份證時，請自行負責。 

4. 拍照地點：圖書館 1、2樓 

 

12/17 (三)證件照拍攝時程及地點表 

(以下為暫定之時間，各班請等候前一班之班長通知再到現場預備拍照) 

 時間地點 圖書館 1 樓 圖書館 2 樓 

上
午 

08：10 ~ 08：40 301 312 

08：40 ~ 09：10 302 313 

09：10 ~ 09：40 303 314 

09：40~ 10：10 304 315 

10：10~ 10：40 305 316 

10：40 ~ 11：10 306 317 

11：10 ~ 11：40 307 特教班 

下
午 

13：10 ~ 13：20 
上午彰工技藝班 

學生 

教職同仁 

13：20 ~ 13：50 308 

13：50 ~ 14：20 309 

14：20 ~ 14：50 310 

14：50 ~ 15：20 311 

15：20 ~ 15：30  

 



鹿港國中 114 學年度三年級學生  團體照拍照事宜 
 

一、 12/31(三)上午：三年級班級團體照： 

1. 一律穿著學校制服(不可著體育服)進行拍照，請各班統一決定班級當天是穿著短袖

制服或長袖制服或是否加穿學校運動服外套進行拍照。 

2. 預計 8:10 開始進行拍照，一次一個班級進行拍照，下一個班級在旁預備，該班拍攝

完畢之後，請班長通知下下一班準備拍照。舉例說明如下：1 班拍照，2 班在旁預備，

並可利用此段時間邀請任課老師來拍照，1 班拍照完畢，由 2 班接著拍照，此時 1

班班長請通知 3 班開始預備拍照，依此類推。 

3. 請各班於拍班級團照前幾天多邀請班上任課老師一同拍照。 

 


